
附件 2 

 

关于《深圳市外资研发中心免税进口设备 

资格审核认定办法》（第二次征求 

意见稿）的起草说明 
  

 

2021年上半年，国家财政部、海关总署、国家税务总局

等相关部委联合印发了《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

于“十四五”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

税〔2021〕23号）、《财政部 中央宣传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

教育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民政部 商务部 文化和旅

游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“十四五”期间支持科技创新

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关税〔2021〕24 号）。

为落实“十四五”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相关政

策，我局牵头召集深圳市财政局、深圳市税务局、深圳海关

等相关单位召开了外资研发中心政策工作会议，研究起草外

资研发中心享受相关政策的审核认定办法，形成了《深圳市

外资研发中心免税进口设备资格审核认定办法》（征求意见

稿）（以下简称《认定办法》），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制定背景 

2018 年 7月，原市经贸信息委联合原深圳市财政委、国

家税务局深圳市税务局、深圳海关等部门共同印发了《深圳

市外资研发中心享受采购设备免、退税政策实施办法》（深

经贸信息规[2018]10 号），对我市外资研发中心采购国产设



备退税和采购进口设备免税政策制定了具体实施办法。其中

第十二条规定:“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税

收政策，执行期限至 2020 年 12月 31 日；国家发文承接财

关税[2016]71 号文继续执行的，以新发文件执行期限为准”，

该文件执行期限至 2020年 12 月 31 日。 

2021 年 4月，国家财政部、海关总署、国家税务总局等

相关部委联合印发了《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“十四五”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

〔2021〕23号）、《财政部 中央宣传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

育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民政部 商务部 文化和旅游

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“十四五”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

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关税〔2021〕24 号）。为

贯彻落实国家相关部委的政策精神，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外

资研发中心进行申请认定，我局草拟了《认定办法》，鼓励

外资研发中心落户深圳，进一步做好我市“稳外资”工作。 

二、 起草思路和主要内容 

《认定办法》是在利用外资工作新形势下，进一步扩大

开放，积极利用外资，构建我市全面外资工作开放新格局的

具体举措。一是继续贯彻落实国家相关部委关于外资研发中

心的优惠政策；二是《认定办法》有利于我市外资研发中心

的聚集，进一步提升利用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的规模和质量。 

本《认定办法》共十二条，主要涉及我市外资研发中心

定义、认定机构、认定条件、申报材料、审核流程等方面。

核心条款是关于外资研发中心的认定条件、审核流程。 



与《深圳市外资研发中心享受采购设备免、退税政策实

施办法》（深经贸信息规[2018]10 号，有效期 5 年）相比，

《认定办法》主要有三点变化。一是认定范围。《认定办法》

只针对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免税资格进行认定，外资研发

中心采购国产设备仍适用原政策。二是认定条件。外资研发

中心认定不再区分 2009年 9 月 30 日以前和 2009年 9 月 30

日以后设立的外资研发中心认定条件；专职研发人员从不低

于 150人调整为不低于 80人。三是认定申报。由每年 3月

和 9 月集中开展 2 次调整为常年开展。 

三、 适用范围 

本《认定办法》适用于深圳市行政区内（不含深汕特别

合作区）外资研发中心免税进口设备资格审核认定工作。深

汕特别合作区作为“10+1”区模式管理的“飞地”，深汕特

别合作区的实际利用外资数据在商务部外资统计系统中未

纳入我市范围，其外资数据纳入汕尾市统计范围。深汕特别

合作区如有外资研发中心申请认定免税进口设备资格，可依

据《广东省商务厅 广东省财政厅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 国家

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广东省外资研发中心免税进口

设备资格审核认定办法》（粤商务规字[2021]4号），报汕

尾市商务主管部门，由省相关部门审核认定。 

四、政策制定过程 

2021年 8月份市商务局启动《认定办法》起草制定工作，

通过前期对外资研发中心情况的调研、文本起草等工作形成

《认定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向市财政局、深圳市税务局、



深圳海关等 3个相关单位征求了意见。截至目前，我局共收

到以上 3 个单位的书面反馈意见，共计 6条（8款）意见（详

见《各单位反馈意见表》）。我局结合各单位反馈意见，对

《认定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进行了修改和完善，形成了《认

定办法》（第二轮征求意见稿），再次征求各相关单位意见。 


